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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據內政部統計顯示出台灣住宅自有率高於其他主要國家，僅低於新加坡，且就行政

院主計處統計的 2000年-201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可發現台灣從 2000年起的房屋

平均自有率高達 80%以上，為何有如此高的住宅自有率原因將是在本研究中將要探討的。 

 

我們將設定假說確立使用變數，而使用變數分兩類，經濟層面變數和社會指標變數來

設計其模型，在使用線性回歸計算，研究其數據將對住宅自有率其影響，而研究結果如同

假說一般，而在數據中發現經濟層面變數對影響較社會層面變數影響較小。 

 

 

關鍵字：住宅自有率、住宅市場、租買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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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根據內政部統計(表 1)顯示出台灣住宅自有率高於其他主要國家，僅低於新加坡，

且就行政院主計處統計的 2000年-2010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
（註 1）

中可發現台灣從 2000

年起的房屋平均自有率高達 80%以上。           

 

表 1 內政部統計指標/主要國家住宅狀況 

  資料來源:內政部 

 

若再從地區的角度來看，全台 22 縣市（不包含外島）（註 2）2000 年-2010 年的『家庭收

支調查報告』（註 1）中 10年平均住宅自有率變動之情況，可發現自有率在 85％以下的有台北、

台中市，台南市、嘉義市、高雄市等開發度較高的省轄市，而平均自有率在 90％以上的有 

台南縣、宜蘭縣、屏東縣、彰化縣、苗栗縣、嘉義縣、雲林縣等開發度較低，以農業為主

的縣市。然而，理論上在房價水準固定的情況下，家戶可支配所得較高(低)的縣市，民眾

購屋的意願較高(低)，則該縣市住宅自有率亦較高(低)(薛立敏與陳綉里，1997)。而若所

得固定，房價水準較低(高)之縣市，民眾進行租買選擇時應較傾向於購(租)屋，該縣市自

有率應偏高(低)(薛立敏與陳綉里，1997)。顯然國内高住宅自有率之現象與上述理論分析

結果產生了矛盾情形:都市化程度較高(低)的縣市，存在著家戶可支配所得與住宅自有率

呈現非正向關係。 

註 1：以居住於台灣第區有著中華民國國籍之個人所組成之家庭為對象，為國內進

行各家庭收支、家庭戶口、家庭設備、住宅狀況，消費、儲蓄等項目統計之資料報

告。 

註 2：資料使用五都成立之前地區資料。 

 

 

國     別 調查年份 自有率(%) 國     別 調查年份 自有率(%) 

中華民國 2010 88.0 芬  蘭 2007 59.2 

泰  國 2000 81.2 英  國 2007 69.4 

印  度 2001 86.7 德  國 2006 41.6 

新 加 坡 2005 91.1 瑞  士 2008 31.0 

日  本 2008 52.6 法  國 2002 55.0 

南  韓 2005 54.0 荷  蘭 2009 54.2 

美  國 2009 57.9 西 班 牙 2001 76.1 

加 拿 大 2008 65.9 澳大利亞 2006 64.9 

巴    西 2000 74.4 紐 西 蘭 2006 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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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動機與目的 

    由上述之推論可得知除房價與所得之外定有其他因素影響國內住宅自有率，例如:社

會心理人文方面。然而，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不同地區住宅自有率之顯著差異?經濟面與

社會面之影響何者較大?這些疑問既是本案要探討的問題，也是政府在制定住宅政策或相

關業者在進行投資決策時，迫切需要澄清的問題。 

 

1-2研究內容與範圍 

1.研究內容 

     其中將會使用到全台 22個縣市各方面跟住宅自有率有關係之變數，進 

而架設模型進行探討。其主要內容如下： 

1.回顧有關於住宅自有率相關之文獻與研究，了解之中使用之變數，做為 

本研究中的變數選取參考以及參考其研究模型之依據。 

2. 決定參考變數之後蒐集 22各縣市應需要之變數，對變數進行設定假說。 

3.將彙整之變數依照模型函數進行運算後，在進行基本統計與回歸分析 

 4.依照回歸分析結果解釋出對房屋自有率影響之變數。 

2.研究範圍 

1.地區: 

        本研究將依照全台縣市為實證研究地區，其範圍包括台北市、台北縣、台中

市、台中縣、臺南市、臺南縣、高雄市、高雄縣、基隆市、宜蘭縣、嘉義市、嘉義縣、

桃園縣、新竹市、新竹縣、苗栗縣、南投縣、彰化縣、雲林縣、屏東縣、臺東縣，共

22縣市。 

 

2.時間 

本研究時間範圍將以民國 89 年第一季～99 年第四季之住宅自有率以及相關影響

變數進行研究。 

 

3.樣本數 

    住宅自有率的資料來源來自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家庭收支報告」，共 22 縣

市、11年度住宅自有率經整合後共 506筆資料進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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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的方法與步驟如下： 

1. 依照研究目的與動機，限定研究內容與範圍及其相關資料之搜尋。 

2. 從各種相關文獻、研究中挑選出變數，變數在挑選時確定意義是否可解釋、

變數的數量是否齊全，同時藉由各文獻中探討出此研究模型所需要的明確公

式。 

3. 蒐集各項變數資料，對自有率造成之影響進行探討。 

 

4. 驗證各項變數對自有率的影響，是否跟先前之預期有無誤差，而若有誤差可

否尋求出原因所在。 

 

 

 

 

 

 

 

 

 

 

 

 

 

 

 

 

 

 

 

 

 

 

圖 1 研究方向之流程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研究目的與動機 

研究內容與範圍 

文獻之探討 

影響變數之確定 

自有率模型之設定 

資料、實證之分析 

結論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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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回顧 

2-1 影響住宅自有率之因素探討 

 

在國內有關房屋自有率的相關文獻大多都以租金、房價、所得等變數來討論住宅租買

的選擇，薛立敏(1997)、花敬群(2002)、彭建文(2001），或是以特定地區比較為研究，彭

建文（2007）、賴美蓉（2003），以及將全台視為一個體來做主要探討，陳建良（2000）、

曾喜鵬（2008）、連經宇（2002）的文獻，較少有針對全台各個不同縣市的自有率作為研

究，彭建文（2005），同時以上都是以經濟要素方面來作為主要探討的方向居多，諸如：

房價、租金、所得方面來做相關研究，較少有人從其他方面，如人文、生活、家庭要素等

方面，來探討房屋自有率的相關影響。 

 

  而在這些的研究當中有提到有關結婚後對購屋決策造成的影響，陳佳欣（2009）、家

庭結構對房屋的擁有率其影響如年齡越大對擁屋率的變動或是家庭人口數上的差異對擁

屋的影響，薛立敏（1997）、陳建良（2000），以對遷徙率為探討影響房屋租買的影響，曾

喜鵬（2008），以女性為主住宅消費行為做研究，吳濟華（2005），以上為各種非經濟原因

而對住宅自有率相關文獻。 

 

  上列各種研究中各種對住宅自有率造成影響之相關變數將在表 2，當中彙整並表列而

出。 

表 2 影響住宅自有率變數之相關文獻 

變數 相關文獻 

經濟方面 

房價 薛立敏、陳銹里(1997)、花敬群（2002）、彭建文、花敬群（2001）、

彭建文、吳森田、吳祥華（2007）、彭建文、王佳于（2005）、

簡靜珍（2000）、彭建文（2007） 

租金 陳建良、張郁鶴（2000）、賴美蓉（2003）、簡靜珍（2000） 

所得 彭建文、王佳于（2005）、吳濟華、葉晉嘉、周佳儀（2005）、

薛立敏、陳銹里(1997)、賴美容（2003） 

其他方面 

年齡 陳建良、張郁鶴（2000）、薛立敏、陳銹里(1997)、賴美容（2003） 

有偶 陳佳欣、陳彥仲（2009）、薛立敏、陳銹里(1997) 

遷徙 陳建良、張郁鶴（2000）、薛立敏、陳銹里（1997）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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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以上相關因素影響可發現影響到擁屋的變數除了經濟以外，在其他方面也有相

當的數量，因此在本文獻中將除了基本的經濟因素;如：所得、房價以外，將把會影響購

屋決策的相關社會因素;如：遷徙、結婚、年齡、家庭結構方面也一併納入研究範圍之內，

同時依照全台 22縣市從 2000年-2010年的資料來進行實證研究，來確認不同縣市、不同

要素所造成的影響。 

 

表 3 相關文獻之使用變數彙整表 

     

 文獻 

 

 

使用 

變數 

薛
立
敏
等(1997)

 

花
敬
群  

(2002)
 

彭
建
文
等(2001)

 

吳
森
田
等(2007)

 

王
佳
于
等(2005)

 
簡
靜
珍
等(2000)

 

陳
建
良
等(2000)

 

賴
美
蓉  

(2003)
 

吳
濟
華
等(2005)

 

陳
佳
欣
等(2009)

 

合

計 

房價 ● ● ● ● ● ●     6 

租金      ● ● ●   3 

所得 ●  ●  ●   ● ●  5 

有偶率 ●  ●       ● 3 

遷徙率 ●  ●    ●    3 

年齡 ●  ●    ●    3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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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相關文獻對房屋自有率變數探討 

住宅自有率為個體戶租買選擇結果的加總（註 3），林祖嘉（1994）於台灣地區住宅需求

與租買選擇之聯合估計的研究中指出家計單位同時為出租住宅市場與自有市場的潛在消

費者，在估算家計單位的住宅需求時，若將兩者分開計算，必然會因為忽略此二個市場之

間的替代性而出現誤差。因此，在這裡將以個別家戶租買選擇理論為基礎，並以家戶客觀

的購屋能力與購屋者社會屬性變數兩方面進行分析影響各個縣市住宅自有率高低的因素

所在。 

 

一、客觀購屋能力 

  房價為購買房屋的成本，租金則為租屋時所需的成本，家戶所得為支付這以上兩者成

本的資金，在所得固定下房價與租金的變動將會影響住宅自有率，因此以下將針對房價、

租金和所得對住宅自有率的影響進行探討： 

 

（一） 房價 

  彭建文與花敬群（2001）在探討住宅租買選擇行為之討探時，發現在房租乘數長期偏

高的狀況下，租屋可說是較符合經濟性的行為，但從國內住宅自有率高達 85％的情況下，

一般住戶在租買選擇時還是偏於購屋，可瞭解傳統國人購屋保值的思維，在房價與租金比

較房價較為不划算時，還是有許多人選擇購屋。 

 

另在薛立敏與陳銹里（1997）探討台灣 1980 年代住宅自有率變化，發現當擁

屋成本相當高於租屋時，家戶更傾向於租屋而非購屋，則在預期房價會在增值的情

況下將更傾向購屋。上觀幾點可發現房價的變動將影響到購屋者的意願，同時也會

影響到住宅的銷售。 

一般來說房價較高的地區，購屋的成本也變相的增高，而使整體的住宅自有率

相對的變低，使房價與住宅自有率呈現出反向變動的關係。 

 

註 3：自有住宅的主要來源主要為購屋或者是繼承，但因為繼承在夠種相關資料的蒐

集上有著相當的困難性，因此在這都將以購屋的較度來探討自有率之形成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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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租金 

  簡靜珍（2000）於台北地區出租住宅市場與自有市場替代性之研究中將租金變數納入

考量，發現房價租金比越大，表示房價上升幅度比租金上升的幅度來的大，表示家戶擁屋

的所需的支出相對來說的增加，此時家戶會更傾向租屋大於購屋。 

  謝文盛與林素菁（2000），發現當租金上漲，家計單位將會傾向以自有方式消費住宅，

減少出租住宅的需求。 

  綜合以上幾點可看出在房價與租金比較少時，代表家戶購屋擁屋的成本將會相對的減

少，在這時家戶在此時更傾向擁屋而非租屋。故此可瞭解到租金與住宅自有率呈現出正向

變動的關係。 

 

（三） 所得 

  在許多文獻當中提到房價水準不變得情況之下，家戶所得的提高將會使購屋的能力相

對的提高，選擇購屋的機率也將大大地提昇，可瞭解在此情況下對住宅自有率有著正面的

影響。 

  但房價與所得對住宅自有率而言是一相對概念，而非絕對相關，不同地區有著不同的

房價與所得，不同地區的差異性使得可能出現有高所得、高房價的情況發生，導致購屋的

能力不足的情況，因此在研究當中使用房價所得比較為恰當且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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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會屬性變數 

  在客觀的購屋能力之後，購屋者的社會屬性變數也會對家戶的住宅租買選擇產生一定

的影響，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不同，在此將以各縣市的人口平均年齡、婚姻狀況、遷徙率等

變數來探討對住宅自有率的影響。 

（一） 人口年齡 

  薛立敏、陳銹里(1997）的研究當中有提到年齡越大而擁屋的意願也越高，但都是著

重在於所得隨著年齡的增長所影響的購屋能力，因而忽略年齡本深存在的影響。 

  在張建良、張郁鶴（2000）的研究中發現家戶中的戶長年齡越低越傾向租屋，而在年

齡越高的情況下越傾向購屋。因此可推斷人隨著年齡的增長，對一個安定的需求會越來越

大，故老年人購屋的意願將會大於年輕人，故此人口年齡和住宅自有率呈正向相關的變動。 

（二） 婚姻狀況 

  陳佳欣和陳彥仲（2010）的結婚決策對首次購屋決策的影響分析中探討出在結婚這個

變數當中確實有著影響購買決策的效果，從結婚機率越高的男性中調查出，其潛在的購置

住宅的機率就越高。 

同時在張建良、張郁鶴（2000）的研究發現，有結婚的擁屋的意願比未沒結婚的來的

高，沒結婚的大多喜歡以租屋大過於擁屋。 

  故此推論有婚者與住宅自有率的關係呈現正向變數。 

（三） 遷徙率 

當家庭主要收入負責人因職業或者其他因素需經常性遷徙時將會使在租買得選擇上

產生影響，為了減省購屋所衍生出來的費用，使購屋擁屋的意願遠低於租屋。林祖嘉，

（1994）薛立敏與陳綉里，（1997），故在此預期當人口遷徙率高時，住宅自有率將會較低，

因此呈現出反向變動的關係。 

在文獻中很常出現家庭可支配所得、房價，探討家庭可支配所得增加才有可能購屋，以及

房價的水準降低，才會增加購屋。的狀況很顯然在很多地區適用。 

 

 

 

 



 

 9 

 

表 4  相關文獻整理表 

著作 研究內容 研究方法 變數 結論 

台灣一九八零年

代住宅自有率變

化之探討 

（薛立敏、陳銹

里 1997） 

利用民國 71 年至民國

82 年加計單位資料

（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data）來分析台灣自有

率變動的原因所在。 

Probit模型 房屋自有

率、戶長性

別、所得、

房價房租

比、戶長年

齡、戶內人

口數 

在研究中發現民國

71-82 年間住宅自有

率變動，房價是主要的

影響因素。房價鄉對於

房租上升雖使自有率

下降，但對房價上漲的

預期及房屋相對價格

幅度變小都使自有率

上升。 

家戶購屋決策之

初探研究－結合

模糊語意的因素

分析法之實證比

較 

（連經宇 2002） 

本研究以不同類型住宅

市場內的家戶購屋決策

之影響因素為例，建構

模糊語意因素分析法，

並比較原始因素分析法

與模糊語意因素分析法

的實證結果差異 

問卷調查 

因 素 分 析

（ Factor 

Analysis） 

模糊語意尺

度法（FLS） 

模糊語意因

素 分 析

(FLFA) 

房 貸 方

式，業者銷

售服務，區

位因素，房

屋風水，房

屋結構因

素 

模糊語意因素分析法

(FLFA)雖仍有部分問

題存在，但大致上仍優

於原始因素分析法

(FA)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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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關文獻整理表(續) 

著作 研究內容 研究方法 變數 結論 

台灣三大都市住

宅品質之分析

（賴美蓉 2003） 

本研究主要目的在瞭解

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

的住宅狀況與居住特

性，以及居民對於住宅

環境滿意度是否具共同

性及差異性 

問卷調查、研

究假設擬定、

調查範圍及調

查方法資料分

析方法 

每戶樓地

板面積，平

均每人樓

地板面

積，平均每

人臥房間

數 

台北市住宅類型以公

寓大樓為主。高雄市和

台中市以連棟式住宅

為主，三都市有相當比

率住宅屋齡超過 40

年，其中以高雄市比例

較高。台北居住空間最

小 

家戶住宅消費調

整選擇行為之研

究－台灣地區擁

屋家戶的實證分

析（曾喜鵬  薛

立敏 2008） 

本研究即從住宅消費失

衡與居住不滿意的觀

點，建構一個解釋家戶

住宅消費調整策略選擇

的概念性模型 

模型架構 戶長即家

戶特徵 

教育程度 

婚姻狀態 

所得 

住宅單元

特徵 

屋齡 

本研究從居住不滿意

度觀點，江家戶遷移換

屋，現宅改善與不調整

等三種可能之調整選

擇行為加以結合，建構

了一個家戶住宅消費

調整選擇概念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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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關文獻整理表(續) 

著作 研究內容 研究方法 變數 結論 

自有率、空屋數

量與住宅市場調

整（薛立敏、林

祖嘉 1994） 

租買選擇與自然空屋率

的機制下，空屋率、自

有率與住宅價格之間存

在這聯合決定結構性關

係。其互相影響關係

為：住宅價格受到空屋

率的影響。 

估計跟羅

吉特模型 

房屋自有

率、空屋

數、住宅單

價、所得水

準、家戶

數、遷移總

人數 

台灣近十年來住宅供

給，自有率的增加將使

得市場上的一般售屋

者比例上升，因為供給

者的特性導致自然空

屋率的上升。當時政府

采的政策購屋補貼但

這像政策可以產生穩

定房價的效果但使空

屋問題持續擴大。 

結婚決策與購置

住宅決策（陳佳

欣、陳彥仲 2009） 

多數研究認為已婚家戶

之家戶穩定性最高，其

次為同居者與單身者。

隨這生週期的演進，家

庭狀態發生改變，使得

家戶住宅的需求產生變

化，因此家戶將近行住

宅消費的調整。 

危險模型 購屋者：年

齡、工作時

間、小孩年

齡跟人

數、男性所

得、教育程

度、配偶教

育程度、父

親的教育

程度、父母

資金協助

的比例 

本研究發現男性受訪

者在第一次正式工作

後 5 至 10 年之時段，

以及在 30至 35歲之年

齡段，購置住宅機率最

高。受訪者在第一次正

式工作後 3 至 5 年與 5

至 10 年之時段，以及

25 至 35 歲年齡段，結

婚之機率顯著較高，但

隨這年齡增長，結婚之

機率將逐漸降低。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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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關文獻整理表(續) 

著作 研究內容 研究方法 變數 結論 

住宅租買玄則行

為之探討-住宅

服務品質差異之

影響（彭建文、

花敬群 2001） 

租金與房價關係，租金

水準是決定不動產需求

的主要因素。 

線性回歸

基礎比較 

資本利

得、遷徙

率、租稅、

所得的穩

定度 

大部分透過購買方式

消費住宅服務的家戶

主要是希望能享受較

佳的住宅服務品質。實

質面與權利內容面同

時去配套改善，租屋者

所能享有的住宅服務

品質提高，則家戶住宅

租買選擇仍將會頃像

購屋。 

不動產有效稅率

對房價影響分析

-以台北市大同

區與內湖區為例

（彭建文、吳森

田、吳祥華 2007） 

不動產稅率變動對房價

影響。地價稅率與土地

資本投資呈現正向關

係。 

房價影響

因素模型 

行政區、道

路寬度、臨

街狀況、建

築面積、所

在樓層、所

在樓層平

方項、屋

齡、不動產

有效稅率 

在 台 灣 高 房 價的 背

後，土地的實質供給與

經濟供給有限是原因

之一。 

房價影響因素實證結

果來看，不動產稅率的

差異會明顯反應在房

價上。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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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相關文獻整理表(續) 

著作 研究內容 研究方法 變數 結論 

住宅租擁、世代

組成與加計儲蓄

間 關 係 之 探 討

(林祖嘉、陳建

良) 

1996 年一代、二代、三

代家庭。不同家庭形態

儲蓄率對租擁屋的影

響。 

計量模型 戶長存

在、租屋、

貸款、無貸

款、戶長年

齡、儲蓄率 

本研究分析 1996 年台

灣家庭收支，強調家庭

的特性和住宅需求與

世代組成的關係密不

可分。租屋跟擁屋貸

款，擁屋貸款的儲蓄率

比租屋低，其支付貸款

使表面儲蓄率低於租

屋、擁屋無貸款。租屋

家庭和擁屋家庭的結

構與行為是截然不同

的，以擁屋家庭和租屋

家庭的儲蓄行為作比

對。 

資料來源：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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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假說與模型建立 

3-1 假說 

本假說參考各項文獻，經過篩選後，使用以下假說: 

假說 1：當一地區房價較高時，此地區居民擁屋意願將會較低，反之則較高，而在

一地區的所得較高時購屋的意願將較高，反之則較低，但是兩者將會有著互

相影響的作用，故依照房價所得比將會使比對上較為公正。 

假說 2：當因遷徙需求導致購屋與租屋的經濟效益有著一定落差時，將會使遷徙率

較高的家庭大多傾向於租屋而非購屋，故此當地縣市人口遷徙率較高的時

候，住宅自有率應會較低。 

假說 3：在研究中指出結婚會使人購屋的意願增高，其原因大多希望有個安定的住

所，故一個縣市當中的有偶率較高時，住宅自有率應也較高。 

假說 4：年齡越長者，對房子的需求將會比年輕族群來的高，不管是因為對環境的

適應能力變低以及對住家的安定有著需求，都會使年齡越大擁屋的意願越

高，故一縣市的人口平均年齡越大，住宅自有率就較高。 

 

3-2 變數選擇 

依照以上幾項假設和文獻探討分析，選擇出解釋住宅自有率研究的影響變數，

變數如下： 

 

1. 住宅自有率（H） 

  其定義為常居住人口之ㄧ擁有本住宅(房屋)之所有權占總戶數比率，本研究中住宅自

有率為研究的基礎，而其來源於『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報告』之中，一般來說住宅自有

率的計算採用下列式子： 

住宅自有率（％）= 住宅權狀自有戶數/家庭收支調查住宅戶數*100 

   

2. 房價所得比（R） 

（1）房價（P）：房價交易價格（萬元） 

  房價為建築之交易價格，房價之取得來自『內政部地政司不動產交易資料』

中取得，為因應不同建築種類的房價的差異，將各種建築種類、年度、地區進

行分類分別計算該地區、該年度、該建築種類的平均房價來做研究的變數，而

建築的種類則分為五類，其中包涵了住宅大樓、華廈、透天住宅、公寓、套房

五類，而在此研究當中此項指標將為負向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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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家戶可支配所得（Y） 

    可支配所得為所得總額-無法自由支配使用之非消費支出 (如賦稅支出、

利息支出、捐贈及其他移轉支出) 後，即為家庭可支配所得，可由家庭自由支

配使用於消費或儲蓄。 

  則家戶可支配所得則為可支配所得÷總戶數所取得的值，而這些資料都可

從行政院主計處「家庭收支概況調查報告」中取得，同時在此研究中可支配所

得越高對購屋的意願則有相對性的高，在研究中將扮演著正向指標。 

 

    基於不同地區擁有不同房價與所得水準，將會造成研究的不公平性，為使研究資料的

完整，將對各地區、各年度、各建築種類的平均房價與所得進行相除的動作，計算出房價

與所得的比率，房價與所得比越高在這預設為購屋意願則較低，其則為負向指標。 

 

3.遷徙率（I） 

  遷徙率定義為同一縣市內部遷徙人口占年底總人口之比率，其中同一縣市內部遷徙人

口包含同縣市鄉鎮市區人口遷徙人數及鄉鎮市區內的住址變更人數，而資料的來源取至中

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大多數人遷徙之原因可能有職業關係、對居住地不滿意、因應各項需求得經常性遷徙

這些因素都會將購屋意願降低，因此此項設定為負向指標。 

 

4. 有偶率（M）（15歲以上） 

    有偶率其定義則是為 15 歲以上人口擁有配偶之婚姻狀況，資料來至『行政院主計處

的中華民國社會指標統計』中取得。 

    而在各項的研究報告中指出，有結婚意願的家庭將對購屋擁屋的意願較高，因此在這

有偶率對住宅自有率的影響為正向標。 

 

5. 老年人口比率（O）（65 歲以上） 

    老年人口比率是依照年齡 65歲以上的人口占全市人口數的百分比，其公式則照(老年

人口數÷人口數)×100 進行運算取得，而資料來源取至『行政院主計處的中華民國社會指標

統計』。 

  在多項研究中都有提到年齡越高對環境的適應能力相對的變低，以及對住家的安定有

著較高需求，因此對購屋擁屋的意願性也較高，因此對住宅自有率的影響為正向指標。 

  以上各項定義、來源、預期指標將在表 5進行彙整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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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基本變數資料定義和來源 

變數 定義 資料來源 預期符號 

住宅自有

率(H) 

常居住人口之ㄧ擁有本住宅(房

屋)之所有權占總戶數比率 

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家庭

收支報告 
 

房價（P） 房屋交易價格 

2000年-2010年內政部

地政司/房價交易價格

查詢各種房屋類型價格

分別根據各種房屋類型

進行分類分別加總以及

分別計算平均 

- 

家戶可支

配所得(Y) 

1. 可支配所得＝已分配要素所

得+雜項收入+經常移轉收入-

經常移轉支出。 

2. 已分配要素所得＝基本所得+

財產所得收入-財產所得支出 

3. 計算公式＝可支配所得/總戶

數 

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家庭

收支報告 
+ 

房價所得

比(R) 
房價/家戶可支配所得 自行運算 - 

遷徙率(I) 
（縣市間遷入人數+遷出人數+地

址變更人數）/年中人口數 
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 - 

有偶率(M) 
15歲以上人口擁有配偶之婚姻

狀況 

行政院主計處的中華民

國社會指標統計 
+ 

老年人口

比率(O) 
大於 65 歲之人口比率 

行政院主計處的中華民

國社會指標統計 
+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7 

3-3 模型建立 

 

在本研究中使用模型的設置上參考彭建文與王佳于（2005）使用的模型，當中因為租

買選擇將會使各個地方住宅自有率受到影響，而在家戶面對租屋購屋的選擇時，除了房價

負擔能力外，家戶本身對居住環境的社會欣裡面需求同樣是重要的考量，因此研究模型設

置如下： 

 

 

  OMIRH 43210                     (1) 

 

 

  上式(1)中，其變數意義如下： 

  H ：住宅自有率 

  R ：房價所得比 

  I ：遷徙率 

  M ：有偶率 

  O ：老年人口比率 

    ：為隨機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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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上列基礎變數之外，分別加入三類虛擬變數納入研究，分別是建築種類、地區、

年度等三項，可能影響之因素納入考量。 

相關如下： 

1.建築種類 

在研究模型的公式當中，加入建築種類作為虛擬變數，其中加入之變數有住宅大樓、

華廈、透天住宅、公寓、套房五類，其虛擬變數設置以及定義可參照（表 6 研究模型設置

-建築種類），並且一同加入運算，公式如下： 

 

   4837261543210 BuBu Bu Bu OMIRH      (2) 

 

  上式(2)中，其變數意義如下： 

  Ht ：住宅自有率 

  Rt ：房價所得比 

  It ：遷徙率 

  Mt ：有偶率 

  Ot ：老年人口比率 

    Bu ：建築種類 

    ：為隨機誤差項  

     

 

 

表 6  虛擬變數設置-建築種類 

名稱 定義 預期符號 

Bu1 若為住宅大樓＝1，否則＝0  

Bu2 若為華廈＝1，否則＝0  

Bu3 若為透天住宅＝1，否則＝0  

Bu4 若為公寓＝1，否則＝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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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 

此研究當中研究年度從 2000年至 2010年共 11年度，將 11年度以每年做劃分加入研

究模型中，其劃分可參照（表 7 虛擬變數設置-年度），其公式如下： 

 

 

 

(3) 

 

  上式(3)中，其變數意義如下： 

  H ：住宅自有率 

  R ：房價所得比 

  I ：遷徙率 

  M ：有偶率 

  O ：老年人口比率 

    Ye ：年度 

    ：為隨機誤差項 

 

 

 

表 7 虛擬變數設置-年度 

名稱 定義 預期符號 

Ye1 若為 2000年＝1，否則＝0  

Ye2 若為 2001年＝1，否則＝0  

Ye3 若為 2002年＝1，否則＝0  

Ye4 若為 2003年＝1，否則＝0  

Ye5 若為 2004年＝1，否則＝0  

Ye6 若為 2005年＝1，否則＝0  

Ye7 若為 2006年＝1，否則＝0  

Ye8 若為 2007年＝1，否則＝0  

Ye9 若為 2008年＝1，否則＝0  

Ye10 若為 2009年＝1，否則＝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1014913812711610

594837261543210

YYYYY

YYYYY

eeeee

eeeeeOMIR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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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區 

將研究模型當為基礎在加入地區為變數，將依照全台 22縣市進行劃分區別定義，其

定義劃分可參照（表 8 虛擬變數設置-地區），在加入研究模型的公式當中，而其公式如

下列： 

 

 













21252024192318221721162015191418

1317121611151014913812711610

594837261543210

ReReReReReReReRe

ReReReReReReReRe

ReReReReReOMIRH

(4) 

    

 

上式(4)中，其變數意義如下： 

  H ：住宅自有率 

  R ：房價所得比 

  I ：遷徙率 

  M ：有偶率 

  O ：老年人口比率 

  Re：地區 

 ：為隨機誤差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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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虛擬變數設置-地區 

名稱 定義 預期符號 

Re1 若為臺北市＝1，否則＝0  

Re2 若為臺北縣＝1，否則＝0  

Re3 若為臺中市＝1，否則＝0  

Re4 若為臺中縣＝1，否則＝0  

Re5 若為臺南市＝1，否則＝0  

Re6 若為臺南縣＝1，否則＝0  

Re7 若為高雄市＝1，否則＝0  

Re8 若為高雄縣＝1，否則＝0  

Re9 若為基隆市＝1，否則＝0  

Re10 若為宜蘭縣＝1，否則＝0  

Re11 若為嘉義市＝1，否則＝0  

Re12 若為嘉義縣＝1，否則＝0  

Re13 若為桃園縣＝1，否則＝0  

Re14 若為新竹市＝1，否則＝0  

Re15 若為新竹縣＝1，否則＝0  

Re16 若為苗栗縣＝1，否則＝0  

Re17 若為南投縣＝1，否則＝0  

Re18 若為彰化縣＝1，否則＝0  

Re19 若為雲林縣＝1，否則＝0  

Re20 若為屏東縣＝1，否則＝0  

Re21 若為臺東縣＝1，否則＝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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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實證結果分析 

4-1 樣本資料分析 

  1. 各項變數基本統計 

此研究是以 2000-2010 年台灣 22 縣市為資料範圍，其中使用的基礎資料有住宅自

有率、房價、家戶可支配所得、遷徙率、老年人口比率、有偶率，在另外設定的虛擬變

數以地區、建築種類、年數做資料的研究。 

 

各變數的平均值與標準差列於表 8 與表 9 當中，而由於我們有使用 22 個縣市以及

2000到 2010年的資料，因此將表分成年數劃分以及地區劃分成現在表中。 

 

在表 9 以年度作為劃分的基礎統計中可發現各年度的住宅自有率平均值來看，從

2000 年到 2010 年這 10 年間平均都有 85%以上，但在 2009 年與 2010 年的資料互相比較

發現，住宅自有率從 2009 年的 88％跌落至 85％，而再看房價方面可發現在 2009

開始飆高，不只平均值變高，連標準差也變大，但 2008 年經濟成長不如去年加

上遇到次級房貸整個經濟開始修正直到 2009年景氣的谷底開始復甦使房價開始上漲，上

漲的速度很快但是國民所得沒漲理所當然也會影響到自有率，每個人開始買不起房子，

反而使所得房價比的比率變高，故此可推斷房價增長使得手中有空閒住宅的

持有者打算將住宅變賣，但是在房價增長的情況下，民眾的購屋意願並不

高，在高房價下不如租屋來的划算，因此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下降情況，同時

觀察在表中的其他變數可發現變異的數據並不大，但老年人口比率卻逐年漸

漸的增加，其原因可能在於醫學上的進步，使人長壽會始老年人口增加家上人口增

加的越來越少，是因為少子化的關係輕壯年跟老年人口的比數拉大，而遷徙率與有偶

率正在漸漸的減少。  

在看表 10，我們可以發現自有率在 90 以上的縣市有臺南縣. 宜蘭縣. 嘉義縣. 新

竹市. 苗栗縣. 彰化縣. 雲林縣，這些縣市大部分都偏向農業產業，這些地區的可支配

所的會比五都來低，但所得房價比也比高開發度地區低很多，而自有率較於 85％的有臺

北市. 臺北縣. 臺中市. 臺南市. 高雄市. 嘉義市等等這些縣市都是開發度比較高的地

區，房價也相對較高，在購買和租屋的考量下有些人或許會選擇租屋而不是購買，同時

各地區也因為都市化因素或是其他因素使得青壯年人口與老年人口的分佈有著一定落

差，造成數據上有著一定程度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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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各項變數基本統計：年度劃分 

年度 自有率 

Ht (%) 

房價 

Pt (萬元) 

可支配所得 

Yt (萬元) 

所得房價比 

Rt 

遷徙率 

It (%) 

有偶率 

Mt (%) 

老年人口比率

Ot (%) 

2000 84.26  505.22  91.24  5.74  13.63  55.72  8.19  

 (4.25) (157.51) (16.90) (1.97) (2.56) (1.85) (1.60) 

2001 84.63  474.24  86.44  5.65  13.58  55.46  8.44  

 (4.57) (141.81) (17.47) (1.71) (2.69) (1.85) (1.62) 

2002 85.81  452.77  82.63  5.64  13.56  55.86  9.43  

 (5.96) (158.95) (17.86) (1.99) (2.77) (2.28) (2.25) 

2003 84.02  454.84  88.90  5.23  12.40  54.59  8.77  

 (4.19) (174.16) (16.78) (1.94) (2.18) (1.70) (1.58) 

2004 85.27  463.25  89.80  5.31  12.17  53.80  9.05  

 (5.15) (154.13) (16.18) (1.83) (2.02) (1.73) (1.61) 

2005 87.13  499.52  89.96  5.67  13.39  53.70  9.42  

 (4.11) (166.45)  (15.62) (1.90) (2.75) (1.83) (1.73) 

2006 86.92  526.97  93.45  5.76  13.21  53.06  9.59  

 (4.12) (213.75)  (16.98) (2.42) (2.21) (1.81) (1.81) 

2007 87.26  530.02  96.90  5.66  10.88  52.62  9.72  

 (3.74) (217.54)  (18.86) (2.47) (1.90) (1.73) (1.88) 

2008 86.41  579.63  95.30  6.24  11.04  52.38  9.96  

 (3.41) (240.56)  (18.39) (2.56) (1.78) (1.65) (1.92) 

2009 87.17  646.04  91.47  7.22  10.99  51.86  10.39  

 (3.36) (312.93)  (16.66) (3.43) (1.85) (1.57) (1.93) 

2010 83.61  676.77  93.76  6.98  11.12  51.80  10.52  

 (3.88) (354.13)  (20.92) (2.27) (1.96) (1.68) (1.8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內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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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項變數基本統計：地區劃分 

縣市別 自有率 

H(%) 

房價 

P (萬元) 

可支配所得 

Y（萬元） 

房價所得比 

R 

遷徙率 

I(%) 

有偶率 

M(%) 

老年人口比率 

O (%) 

臺北市 84.78 1034.95 100.43 10.28 13.64 53.13 11.87 

  (3.01) (322.06) (15.37) (2.82) (0.72) (0.78) (0.91) 

臺北縣 81.48 426.55 117.94 3.74 11.75 52.13 7.95 

  (2.05) (118.28) (14.51) (1.41) (1.11) (1.27) (1.56) 

臺中市 82.89 803.49 93.24 8.66 15.80 53.36 7.50 

  (2.70) (135.00) (6.05) (1.59) (1.71) (1.72) (0.61) 

臺中縣 86.97 501.02 78.11 6.43 10.09 54.62 8.28 

  (2.17) (29.25) (3.39) (0.56) (3.61) (1.46) (0.59) 

臺南市 82.66 510.86 84.76 6.03 13.10 52.09 8.72 

  (2.03) (58.89) (4.41) (0.68) (1.87) (1.22) (0.64) 

臺南縣 90.43 412.54 71.21 5.80 8.50 54.75 12.38 

  (1.32) (142.85) (2.30) (1.93) (1.03) (1.67) (0.68) 

高雄市 84.35 552.04 95.27 5.80 13.24 51.08 9.14 

  (2.76) (112.36) (2.48) (1.20) (1.71) (1.20) (0.86) 

高雄縣 88.68 481.53 74.14 6.50 10.50 53.36 9.77 

  (1.76) (46.11) (4.69) (0.60) (1.62) (1.59) (0.66) 

基隆市 87.49 271.14 82.09 3.32 14.05 51.43 10.06 

  (2.09) (134.91) (5.44) (1.78) (1.65) (1.74) (0.74) 

宜蘭縣 91.02 513.73 77.73 6.61 10.94 54.50 12.17 

  (3.58) (72.55) (4.33) (0.85) (1.31) (1.47) (0.92) 

嘉義市 83.09 492.56 75.12 6.60 12.65 53.05 10.16 

  (3.89) (49.76) (5.12) (0.87) (1.74) (1.29) (0.6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內為標準差 

註：資料未呈現完畢，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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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各項變數基本統計：地區劃分（續） 

縣市別 自有率 

H(%) 

房價 

P(萬元) 

可支配所得 

Y（萬元） 

所得房價比 

R 

遷徙率 

I (%) 

有偶率 

M (%) 

老年人口比率 

O (%) 

嘉義縣 94.44 376.55 62.33 6.05 10.38 59.44 13.09 

  (0.79) (40.28) (3.15) (0.66) (0.32) (0.34) (0.29) 

桃園縣 89.10 529.18 96.18 5.51 11.19 54.75 7.92 

  (2.54) (119.95) (2.89) (1.30) (1.10) (1.44) (0.26) 

新竹市 92.69 702.66 102.26 6.89 12.40 55.49 9.17 

  (4.08) (70.57) (8.55) (0.69) (0.80) (0.59) (0.21) 

新竹縣 86.60 639.90 115.08 5.58 9.97 58.23 10.87 

  (1.75) (67.52) (7.63) (0.66) (0.71) (1.15) (0.47) 

苗栗縣 91.58 505.35 78.28 6.49 7.54 56.08 12.50 

  (2.05) (69.45) (3.42) (1.06) (0.42) (1.59) (0.79) 

南投縣 88.83 426.12 96.02 4.45 11.31 55.12 7.88 

  (2.49) (42.76) (3.08) (0.52) (1.04) (1.64) (0.39) 

彰化縣 92.13 463.82 77.03 6.04 7.09 56.08 11.20 

  (1.29) (32.66) (2.90) (0.59) (0.46) (1.13) (0.79) 

雲林縣 93.80 437.17 66.94 6.56 8.15 57.06 13.96 

  (1.75) (38.98) (4.86) (0.72) (0.57) (1.29) (1.02) 

屏東縣 89.49 360.18 73.52 4.91 8.90 53.46 11.78 

  (1.67) (20.38) (3.48) (0.35) (0.95) (1.60) (0.80) 

臺東縣 85.57 327.27 62.01 5.33 9.90 48.85 12.56 

  (2.32) (62.67) (4.38) (1.20) (1.25) (1.42) (0.55) 

花蓮縣 85.72 400.14 71.02 5.64 12.87 49.49 11.74 

  (3.06) (72.64) (3.09) (1.11) (1.26) (1.62) (0.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 ）內為標準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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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敘述統計 

  本研究中將樣本資料進行敘述統計分析，內容包涵平均數(Mean)、標準差

(Standard Deviation,Std.)、最小值(Maximum)、最大值(Minimum)，目的在於檢視各變

數資料之分佈情況敘述統計。樣本資料數總計為 506表中訊息分為兩大部份上半部份為數

值變數，下半部份為虛擬變數筆數。如表 11敘述統計表所示。 

 

 

表 11 敘述統計表 

自變數 個數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數 標準差 

住宅自有率(H) 506 72.9111 95.9435 85.8665 4.3475 

房價所得比(R) 506 0.2203 128.4760 6.1352 2.5234 

遷徙率(I) 506 6.4821 19.8966 12.0137 2.44651 

有偶率(M) 506 47.4100 60.4300 53.1806 2.2315 

老年人口比率(O) 506 6.3700 15.5600 9.6815 1.9663 

虛擬變數 1（次數） 0（次數） 

Bu1 103 403 

Bu2 45 461 

Bu3 231 275 

Bu4 107 399 

Ye1 36 470 

Ye 42 464 

Ye3 39 467 

Ye4 43 463 

Ye5 36 470 

Ye6 51 455 

Ye7 48 458 

Ye8 46 460 

Ye9 50 456 

Ye10 55 45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註：其餘虛擬變數接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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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敘述統計表（續） 

虛擬變數 1（次數） 0（次數） 

Re1 40 466 

Re2 40 466 

Re3 36 470 

Re4 15 491 

Re5 19 487 

Re6 22 484 

Re7 28 478 

Re8 16 490 

Re9 45 461 

Re10 32 474 

Re11 20 486 

Re12 15 491 

Re13 42 464 

Re14 11 495 

Re15 12 494 

Re16 16 490 

Re17 14 492 

Re18 12 494 

Re19 17 489 

Re20 14 492 

Re21 18 48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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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模型回歸結果 

  基礎研究模型及加入各種虛擬變數之回歸分析，判斷自變數的實證結果是否如

同預期符號，以及ｔ值是否有符合 1%顯著水準;判斷模式表現結果之依據為變數表現

結果及判定係數(R2)，當模式之大部分變數均符合預期符號，並且符合顯著條件時，

即為本研究之回歸最適模型。下表 12中將回歸結果依照自變數呈現，在觀看表 13，

與預期符號做對照以便瞭解。 

 

表 12 模型回歸結果 

項目 基礎研究模型 建築種類 年度 地區 

常數 53.382 53.167 46.396 61.059 

房價所得比（R） -0.032 -0.033
 

  -0.045
** 

-0.013 

遷徙率（I）   -0.383
*** 

  -0.385
*** 

  -0.376
*** 

 -0.165
* 

有偶率（O）    0.562
*** 

   0.571
*** 

   0.665
*** 

   0.339
*** 

老年人口比率（M）    0.808
*** 

   0.797
*** 

   0.742
*** 

   0.857
*** 

Bu1
#  -0.214   

Bu2
#  0.583   

Bu3
#  -0.065   

Bu4
#  -0.238   

Ye1
#   0.346

  

Ye2    1.540
**  

Ye3
#    1.296

*  

Ye4
#   0.594

  

Ye5
#     2.401

***  

Ye6
#     3.214

***  

Ye7
#     3.788

***  

Ye8
#     3.741

***  

Ye9
#     2.719

***  

Ye10
#     3.381

***  

註：『***』分別表示係數達到 1%的顯著水準，變數顯著異於零。 

『**』分別表示係數達到 5%的顯著水準，變數顯著異於零、 

『*』分別表示係數達到 10%的顯著水準，變數顯著異於零、 

『＃』表示虛擬變數 

資料未呈現完畢，接續下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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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模型回歸結果（續） 

項目 基礎研究模型 虛擬變數-建築種類 虛擬變數-年度 虛擬變數-地區 

Re1
#
      -1.533

*** 

Re2
#
      -2.418

*** 

Re3
#
    -0.153

 

Re4
#
    1.103

 

Re5
#
    -0.332

 

Re6
#
     1.904

* 

Re7
#
     0.118

 

Re8
#
      2.509

*** 

Re9
#
      2.867

*** 

Re10
#
      3.238

*** 

Re11
#
     -1.880

** 

Re12
#
     2.597

* 

Re13
#
      4.379

*** 

Re14
#
      6.923

*** 

Re15
#
    -1.705

 

Re16
#
    1.553

 

Re17
#
      3.931

*** 

Re18
#
      3.921

*** 

Re19
#
      2.874

** 

Re20
#
      2.125

** 

Re21
#
    -0.926

 

Adjusted R
2
 0.448 0.446 0.531 0.531

 

Ｆ值    103.384
*** 

   51.788
***    41.799

*** 
   42.451

*** 

註：『***』分別表示係數達到 1%的顯著水準，變數顯著異於零。 

『**』分別表示係數達到 5%的顯著水準，變數顯著異於零、 

『*』分別表示係數達到 10%的顯著水準，變數顯著異於零、 

『＃』表示虛擬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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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預期符號與實證符號對應表 

項目 預期符號 基礎研究模型 建築種類 年度 地區 結果 

房價所得比（R） - -0.032 -0.033 -0.045
**
 -0.013 同預期呈現負相關 

遷徙率（I） - -0.383
***

 -0.385
***
 -0.376

***
 -0.165

*
 同預期呈現負相關 

有偶率（O） + 0.562
***

 0.571
***
 0.665

***
 0.339

***
 同預期呈現正相關 

老年人口比率（M） + 0.808
***

 0.797
***
 0.742

***
 0.857

***
 同預期呈現正相關 

Bu1
# --  -0.214    

Bu2
# --   0.583    

Bu3
# --  -0.065    

Bu4
# --  -0.238    

Ye1
# --   0.346   

Ye2 --    1.540
**
   

Ye3
# --   1.296   

Ye4
# --   0.594   

Ye5
# --     2.401

***
   

Ye6
# --     3.214

***
   

Ye7
# --     3.788

***
   

Ye8
# --     3.741

***
   

Ye9
# --     2.719

***
   

Ye10
# --     3.381

***
   

註：『+』，表示對自有率為正向影響 

『-』表示對自有率為負向影響 

『--』表示對價格影響為不明確 

『＃』表示虛擬變數 

資料未呈現完畢，接續下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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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預期符號與實證符號對應表（續） 

項目 預期符號 

 

基礎研究模型 建築種類 年度 地區 結果 

Re1
#
 --     -1.533

**
  

Re2
#
 --     -2.418

***
  

Re3
#
 --    -0.153  

Re4
#
 --    1.103  

Re5
#
 --    -0.332  

Re6
#
 --    1.904  

Re7
#
 --    0.118  

Re8
#
 --      2.509

***
  

Re9
#
 --      2.867

***
  

Re10
#
 --      3.238

***
  

Re11
#
 --     -1.880

**
  

Re12
#
 --      2.597

*
  

Re13
#
 --      4.379

***
  

Re14
#
 --      6.923

***
  

Re15
#
 --    -1.705  

Re16
#
 --    1.553  

Re17
#
 --      3.931

***
  

Re18
#
 --      3.921

***
  

Re19
#
 --      2.874

**
  

Re20
#
 --      2.125

**
  

Re21
#
 --     -0.926  

註：『+』，表示對自有率為正向影響 

『-』表示對自有率為負向影響 

『--』表示對價格影響為不明確 

『＃』表示虛擬變數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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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模型，在 1%顯著水準下，F檢定呈現顯著，對住宅自有率調整後的 R
2 分別為 0.448

（基礎自變數）、0.446（建築種類）、0.531（年度）、0.531（地區），代表自變數模

型具有解釋能力，其中房價所得比、遷徙率、有偶率、老年人口比率都符合預期的符號。 

 

1. 基礎研究模型 

(1)房價所得比（R）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不顯著，於 10%顯著水準下也不顯著，

其係數為-0.0032 雖和預期符號相符，但因其實證回歸結果不佳，影響較

於其他項較無影響。 

(2)遷徙率(I)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0.383。回歸結果顯示結果：

同預期符號遷徙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負相關。 

(3)有偶率(M) 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 0.562。回歸結果顯示結果：

同預期符號有偶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4)老年人口比率(O)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 0.808。回歸結果顯示

結果：同預期符號老年人口比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5)在此研究模型中可發現房價所得比（R）出現不顯著的情況對應假說中的假

說一如此並不成立，而其餘變數如遷徙率(I) 、有偶率(M)、老年人口比率

(O)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同時其係數分別為（遷徙率(I)＝-0.383、

有偶率(M)＝0.562、老年人口比率(O)＝0.808）對應假說中的預期，遷徙

率(I)呈現負向，數值越高會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下降，有偶率(M)呈現正向，

數值越高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老年人口比率(O)呈現正向，數值越高造

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同時在此研究模型中老年人口比率的係數高於其他

顯著的指標，因此對住宅自有率的影響也較其他因素來的高。 

 

2. 加入建築種類虛擬變數研究模型分析 

(1)房價所得比（R）於 1%顯著水準下呈現 1不顯著，於 10%顯著水準下也不顯

著，其係數為-0.033雖和預期符號相符，因其實證回歸結果不佳，影響較

於其他項較無影響。 

(2)遷徙率(I)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0.385。回歸結果顯示結果：

不同預期符號遷徙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負相關。 

(3)有偶率(M) 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 0.571。回歸結

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有偶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4)老年人口比率(O) 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 0.797。

回歸結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老年人口比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5)建築種類(Bu) 於 1%顯著水準下呈現 1 不顯著，其係數分別為(-0.214、

0.583、-0.065、-0.238）。回歸結果顯示結果：因其實證回歸結果不佳，

影響較於其他項較無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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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加入了建築種類虛擬變數的研究模型中可發現房價所得比（R）出現不顯

著的情況對應假說中的假說一如此並不成立，而其餘變數如遷徙率(I) 、

有偶率(M)、老年人口比率(O)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同時其係數分別

為（遷徙率(I)＝-0.385、有偶率(M)＝0.571、老年人口比率(O)＝0.797）

對應假說中的預期，遷徙率(I)呈現負向，數值越高會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下

降，有偶率(M)呈現正向，數值越高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老年人口比率

(O)呈現正向，數值越高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在此研究模型當中可發現

到老年人口比率(O)的係數高於其他的顯著指標，因此可瞭解在此研究模型

當中老人年口比率(O)的影響力較於其他模型來的高。 

 

3. 加入年度虛擬變數分析 

(1)房價所得比（R）呈現顯著，在 5%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其係數為-0.045。

回歸結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房價所得比與住宅自有率呈現負相關。 

(2)遷徙率(I)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0.376。回歸結

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遷徙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負相關。 

(3)有偶率(M) 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 0.665。回歸結果

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有偶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4)老年人口比率(O) 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 0.742。

回歸結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老年人口比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5)年度(Ye)其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在 1%顯著水準下 Ye5(2004)、Ye6(2005)、

Ye7(2006)、Ye8(2007)、Ye9(2008)、Ye10(2009)，即 2004年到 2009 年呈現顯

著，其係數(Ye5=2.401、Ye6=3.214、Ye7=3.788、Ye8=3.741、Ye9=2.719、Ye10=3.381)

皆與住宅自有率都為正向影響關係。在無重大事件影響下依照年度來看住

宅自有率呈現正向成長。而在 2000年至 2003 因為從 1995年開始有不動的

事件發生，如：容積率問題、開放自由買賣農地、政黨交替、試射飛彈、

以及台灣人民至大陸發展等，對住宅自有率有著一定的影響力。 

(6)在加入了年度虛擬變數的研究模型當中，可發現房價所得比（R）在 5%的

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其係數為-0.045，係數呈現負向，對應假說一中房

價所得比越高住宅自有率越低的影響，而其他變數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

顯著其係數分別為（遷徙率(I)＝-0.376、有偶率(M)＝0.665、老年人口比

率(O)＝0.742）應假說中的預期，遷徙率(I)呈現負向，數值越高會造成住

宅自有率的下降，有偶率(M)呈現正向，數值越高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

老年人口比率(O)呈現正向，數值越高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在此研究模

型當中可發現到老年人口比率(O)的係數高於其他的顯著指標，因此可瞭解

在此研究模型當中老人年口比率(O)的影響力較於其他模型來的高。 

 



 

 34 

4. 加入地區虛擬變數分析 

(1)房價所得比（R）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不顯著，於 10%顯著水準下也不顯著，

其係數為-0.013雖和預期符號相符，但因其實證回歸結果不佳，影響較於

其他項較無影響。 

(2)遷徙率（I）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不顯著，於 10%顯著水準顯著，其係數為

-0.16 雖和預期符號相符，回歸結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遷徙率與住宅自

有率呈現負相關。 

(3)有偶率(M) 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 0.339。回歸結果

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有偶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4) 老年人口比率(O) 呈現顯著，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係數為 0.857。

回歸結果顯示結果：同預期符號老年人口比率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 

(5)地區(Re)實證分析結果發現在 1%顯著水準下 Re1(臺北市)、Re2(臺北縣)、

Re8(高雄縣)、Re9(基隆市)、Re10(宜蘭縣)、Re11(嘉義市)、Re13(桃園縣)、

Re14(新竹市)、Re17(南投縣)、Re18(彰化縣)、Re19(雲林縣)、Re20(屏東縣) 其

係數(Re1=-1.533、Re2=-2.418、Re8=2.509、Re9=2.867、Re10=3.238、Re11=-1.880、

Re13=4.379、Re14=6.923、Re17=3.931、Re18=3.921、Re19=2.874、Re20=2.125)。而在各

項顯著項目其中有 Re1(臺北市)、Re2(臺北縣)、Re11(嘉義市)為負相關，這

三個地區經過組員研究探討發現有著一定的共通點，縣市人口密度較高，

住宅自有率相較於其他地方略低，房價所得比較高老年人口比率較低以及

都有遷徙率較高的現象存在，造成住宅自有率較低的情況。 

(6)在加入了地區虛擬變數的研究模型中可發現房價所得比（R）出現不顯著的

情況對應假說中的假說一如此並不成立，而其餘變遷徙率(I) 則在 10%的

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的情況，其係數為-0.165 呈現為負相關，驗證了假說二

的理論，其係數越大住宅自有率越低。而有偶率(M)、老年人口比率(O)部

份在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同時其係數分別為（有偶率(M)＝0.339、老

年人口比率(O)＝0.857）對應假說中的預期，有偶率(M)呈現正向，數值越

高造成住宅自有率的上升，老年人口比率(O)呈現正向，數值越高造成住宅

自有率的上升。在此研究模型當中可發現到老年人口比率(O)的係數高於其

他的顯著指標，因此可瞭解在此研究模型當中老人年口比率(O)的影響力較

於其他模型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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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共線性檢定 

    共線性檢定（VIF） 

      在操作特徵價格法的過程中，為避免資料具共線性而降低模型解釋能

力，故先對各自變數進行相關分析，可避免共線性發生，而相關係數即是度量

兩變數間線性關聯的方向與強度。 

      經過相關係數檢定將相關性過高替除後可降低共線性發生的機率，而在

後續將在解釋各變數的 VIF值，以判定是否具有共線性的情況。VIF（Variance 

Infation Factor）係為變異數膨脹因子之簡稱，當 VIF 大於 10 時，代表該自

變數由其他自變數的線性組合所取代，表示資料有共線性的問題。 

 檢視表 14共線性檢定各模型整合表，可發現各項模型之 VIF值都不超過 10

無共線性問題 

表 14 共線性檢定（VIF）各模型整合表 

資料未呈現完畢，接續下頁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礎研究模型 建築種類模型 年度模型 地區模型 

項目 允差 VIF 允差 VIF 允差 VIF 允差 VIF 

房價所得比 R 0.982 1.019 0.944 1.059 0.970 1.031 0.881 1.135 

遷徙率 I 0.662 1.511 0.637 1.570 0.472 2.117 0.209 4.785 

有偶率 O 0.906 1.104 0.845 1.183 0.468 2.139 0.177 5.653 

老年人口比率 M 0.699 1.431 0.676 1.479 0.664 1.506 0.130 7.681 

Bu1   0.192 5.209     

Bu2   0.329 3.036     

Bu3   0.135 7.382     

Bu4   0.189 5.288     

Ye1
#
     0.474 2.110   

Ye2     0.461 2.171   

Ye3
#
     0.463 2.160   

Ye4
#
     0.529 1.889   

Ye5
#
     0.588 1.699   

Ye6
#
     0.497 2.012   

Ye7
#
     0.542 1.846   

Ye8
#
     0.610 1.640   

Ye9
#
     0.601 1.665   

Ye10
#
     0.585 1.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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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共線性檢定（VIF）各模型整合表（續）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基礎研究模型 建築種類模型 年度模型 地區模型 

項目 允差 VIF 允差 VIF 允差 VIF 允差 VIF 

Re1       0.301 3.325 

Re2       0.243 4.114 

Re3       0.275 3.637 

Re4       0.363 2.755 

Re5       0.445 2.246 

Re6       0.253 3.949 

Re7       0.376 2.660 

Re8       0.431 2.318 

Re9       0.335 2.985 

Re10       0.253 3.945 

Re11       0.477 2.095 

Re12       0.216 4.632 

Re13       0.189 5.302 

Re14       0.498 2.009 

Re15       0.312 3.208 

Re16       0.258 3.879 

Re17       0.399 2.508 

Re18       0.312 3.204 

Re19       0.206 4.859 

Re20       0.398 2.512 

Re21       0.532 1.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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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常態檢定 

如下圖 2、圖 3、圖 4、圖 5殘差值的常態分析份不圖所示，常態性分配趨於 45

度，故資料符合殘差常態分配。（註：應變數:住宅自有率） 

圖 4 加入年度殘差常態分析圖 

圖 2 基礎變數殘差值常態分析圖 圖 3 加入建築種類殘差值常態分析圖 

圖 5 加入地區差值常態分析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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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5-1 結論 

    本研究模型，在 1%顯著水準下，F檢定呈現顯著，對住宅自有率調整後的 R
2 分別為 0.448

（基礎自變數）、0.446（建築種類）、0.531（年度）、0.531（地區），代表自變數模

型具有解釋能力，其中房價所得比、遷徙率、有偶率、老年人口比率都符合預期的符號。 

 

    在作共線性檢定時，使用 VIF檢測各研究模型當中有無共線性問題的產生，而其中變

數的 VIF 值都低於 10 以下，代表該自變數與其他自變數沒有線性組合所取代的問題，表

示資料無共線性的問題存在。 

 

實證結果顯示，對應假說住宅自有率影響如下： 

假說 1: 

    預期房價所得比越高造成住宅自有率越低，反之則越高，但在實證研究當

中可發現研究模型並不顯著，其係數為-0.0032，顯示出與假說的預期符合。 

 

假說 2: 

    在假說中年齡越大將對住宅越有需求，即老年人口比率越高對住宅自有率

越高，而在研究模型當中發現老年人口比率在 1%的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其

係數為 0.808，顯示出與住宅自有率呈現正相關，實際結果如同假說預期符號

的相符。 

 

假說 3: 

    在假說中預測遷徙率越高將對住宅自有率造成減少的影響，在實證研究模

型當中於 1%顯著水準下呈現顯著，其係數分為-0.383，顯示出與住宅自有率

呈現負相關，實證結果如同假說預期符號的相符。 

 

假說 4: 

    假說中預期有偶率越高將對住宅自有率增加的效用，而在實證模型當中有

偶率在 1%的顯著水準下都呈現顯著，同時其係數分為 0.562，顯示出與住宅自

有率呈現正相關，實際結果如同假說預期符號的相符。 

以上各項變數都如何假說預期的呈現，而在其中可發現經濟層面的房價所得比

的影響力並沒有比起社會指標的因素影響來的大，其中對住宅自有率影響最大

之自變數反而是老年人口比率（M），可瞭解社會影響變數比經濟層面變數影

響來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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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入各項虛擬變數的研究模型當中，其各項影響如下： 

1.虛擬變數建築種類 

為了研究建築種類對住宅自有率有無影響，而在基礎研究模型當中加入建築

種類虛擬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建築種類對住宅自有率並不影響。 

 

2.虛擬變數年度 

  為了研究不同年度對住宅自有率有無影響，而在基礎研究模型當中加入年

度虛擬變數，實證結果顯示出在無重大事件影響下，其住宅自有率是呈現顯著

的正相關，而在重大事件諸如：容積率問題、開放自由買賣農地、政黨交替、

試射飛彈、以及台灣人民至大陸發展等，對住宅自有率有著一定的影響。 

 

3.虛擬變數地區 

  地區虛擬變數研究模型所顯現的數據中發現幾個顯著為負相關的地區共通

點，該地區人口密度較高，住宅自有率較其他地方低，同時該地區可能有房價

所得比過高或是老年人口比率較低以及都有遷徙率較高的現象存在，造成住宅

自有率較低的情況。  

 

5-2 建議 

    本文中採用行政院主計處『每年家庭收支調查報告』中取得住宅自有率資料，來

作研究資料，而在研究當中其實證結果與預期結果相同，但本文當中扔有需要加強與

探討的部份，可作為後續研究的參考方向： 

 

1.  自有住宅主要來源來自購屋與繼承，而在本文當中採用購屋方面做研究，

後續若要要進行相關議題，可考慮使用繼承相關資訊，進行探討。 

2.  此處使用之房價都是以成功交易之房價，而預期房價也會影響到未來對購

屋的意願性，此處也可納入考量當中，使資料性更具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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